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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自辦系所品質保證認定 

期程規劃一覽表 

認定作業程序 作業時間 程序說明 作業單位 

提交申請 114.1.31前 

⚫ 確認參加系所(學位學程)

共計 29個單位並完成申

請 

⚫ 副校長室 

⚫ 各學院 

辦理招標 114.3月前 

⚫ 已完成招標程序並支付評

鑑中心第一期款新台幣

30,000元整 

⚫ 副校長室 

送交機制審查

作業階段 

114.6月 
⚫ 修正本校「自我評鑑辦

法」 
⚫ 副校長室 

114.9月前 
⚫ 修正本校「教學單位自我

評鑑施行細則」 
⚫ 副校長室 

114.9月前 

⚫ 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

會、校級自我評鑑執行委

員會 

⚫ 副校長室 

114.10月前 

⚫ 成立院級自我評鑑執行委

員會及受評單位自我評鑑

工作小組 

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⚫ 受評系所

(學位學程) 

114.10月前 
⚫ 召開第 1次院級自我評鑑

執行委員會會議 

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114.10月前 

⚫ 擬訂本校自辦系所品質保

證認定實施計畫初版 

⚫ 副校長室 

⚫ 教務處 

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⚫ 受評系所

(學位學程) 

114.11月前 ⚫ 召開第 1次校級自我評鑑 ⚫ 副校長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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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作業程序 作業時間 程序說明 作業單位 

執行委員會會議 

114.11月前 
⚫ 召開第 1次自我評鑑指導

委員會會議 
⚫ 副校長室 

114.12月前 

⚫ 修正本校自辦系所品質保

證認定實施計畫 

⚫ 副校長室 

⚫ 教務處 

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⚫ 受評系所

(學位學程) 

115.2月前 
⚫ 提交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

畫進行機制審查 

⚫ 副校長室 

⚫ 評鑑中心 

完成認定機制

審查 
115.7月 

⚫ 評鑑中心完成認定機制審

查作業 
⚫ 評鑑中心 

自我評鑑啟動

階段 

115.9月前 
⚫ 召開第 2次自我評鑑指導

委員會會議 
⚫ 副校長室 

115.10月前 

⚫ 召開第 2次校級自我評鑑

執行委員會會議 
⚫ 副校長室 

⚫ 辦理第一次校內相關人員

研習課程 
⚫ 教務處 

115.11月前 
⚫ 召開第 2次院級自我評鑑

執行委員會會議 

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115.11月至

116.1月 

⚫ 遴聘受評系所之實地訪評

委員並完成訪評委員行前

研習或說明會 

⚫ 教務處 

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115.12月前 
⚫ 辦理第二次校內相關人員

研習課程 
⚫ 教務處 

115.8月至 ⚫ 召開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工 ⚫ 受評系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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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作業程序 作業時間 程序說明 作業單位 

116.2月 作小組會議 (學位學程) 

⚫ 收集資料並撰寫自我評鑑

報告 

申請教育部補

助 
116.1月前 

⚫ 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共 29

個單位之補助，共計 58

萬元。 

⚫ 副校長室 

實地訪評階段 

116.2月 

⚫ 完成並寄送自我評鑑報告

請訪評委員進行第 1次審

查 

⚫ 受評系所

(學位學程) 

116.3月 

⚫ 實地訪評前置作業階段 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⚫ 受評系所

(學位學程) 

116.4月~5

月 

⚫ 辦理系所(學位學程)實地

訪評作業 

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⚫ 受評系所

(學位學程) 

申復階段 

116.9月 

⚫ 產出實地訪評報告 ⚫ 訪評委員 

⚫ 召開第 3次自我評鑑指導

委員會會議 
⚫ 副校長室 

116.10月前 

⚫ 受評單位對實地訪評報告

不服提出申復 

⚫ 受評系所

(學位學程) 

⚫ 校級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

受理申復申請 
⚫ 副校長室 

⚫ 提交院級自我評鑑執行委

員會審核 

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116.11月前 ⚫ 申復最終結果確認並通知 ⚫ 副校長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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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作業程序 作業時間 程序說明 作業單位 

受評單位 

自我改善機制 

116.12月前 

⚫ 受評單位接獲前述評鑑結

果後，進行評鑑結果檢討，

並訂定自我精進或持續改

善計畫，送院級自我評鑑

執行委員會審查。 

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⚫ 受評系所

(學位學程) 

117.12月前 

⚫ 擬訂自我精進或持續改善

計畫後，應於一年內提交

自我改善追蹤結果報告送

校級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

核備。 

⚫ 受評系所

(學位學程) 

⚫ 副校長室 

回饋階段 116.12月前 

⚫ 針對指導委員、訪評委員

及受評單位進行自辦品保

作業相關意見之回饋問卷

調查。 

⚫ 副校長室 

⚫ 將問卷調查結果提送校級

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進行

分析與總檢討。 

⚫ 副校長室 

交付第二期款 117.3月 

⚫ 支付評鑑中心第二期款新

台幣 406,000元整(審查費

70%) 

⚫ 副校長室 

送交結果審查

作業階段 
117.3月前 

⚫ 擬訂本校自辦系所品質保

證認定結果報告初版 

⚫ 副校長室 

⚫ 教務處 

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⚫ 受評系所

(學位學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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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作業程序 作業時間 程序說明 作業單位 

117.3月前 
⚫ 召開第 4次自我評鑑指導

委員會會議 
⚫ 副校長室 

117.4月前 
⚫ 召開校級自我評鑑執行委

員會會議 
⚫ 副校長室 

117.5月前 
⚫ 召開院級自我評鑑執行委

員會會議 

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117.6月前 

⚫ 修正本校自辦系所品質保

證認定結果報告 

⚫ 副校長室 

⚫ 教務處 

⚫ 各學院及通

識中心 

⚫ 受評系所

(學位學程) 

117.8月前 
⚫ 提交自辦品保結果報告進

行結果審查 

⚫ 副校長室 

⚫ 評鑑中心 

完成認定結果

審查 
118.1月 

⚫ 評鑑中心完成認定結果審

查作業 
⚫ 評鑑中心 

交付第三期款 118.1月 

⚫ 支付評鑑中心第三期款新

台幣 174,000元整(審查費

30%) 

⚫ 副校長室 

申請教育部補

助撥款 
118.1月前 

⚫ 發函至教育部申請 58萬

元補助款到校 

⚫ 副校長室 

自辦品保結果

認定效期 
117年 1月至 123年 12月 

 


